
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期货业务细则 
（根据 2020年 9月 18日《关于修改<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管理办法>等实施细

则的通知》（大商所发〔2020〕401号）修订，修订部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 第一条 为规范大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棕榈

油期货合约交易行为，根据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和

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期货合约》，制定本细则。 

  第二条 交易所、会员、客户、指定交割仓库、指定质量

检验机构、指定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及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

应当遵守本细则。 

  第三条 本细则未规定的，按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

规定执行。 

第二章 合约主要条款和相关参数 

  第四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的质量标准详见附

件 1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交割质量标准（F/DCE P002-

2011）》。 

  第五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采用实物交割。 

  第六条 棕榈油指定交割仓库分为基准交割仓库和非基

准交割仓库（详见附件 2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指定交割

仓库名录》），交易所可视情况对棕榈油指定交割仓库进行

调整。 

http://www.dce.com.cn/dalianshangpin/yw/fw/jystz/ywtz/6240785/index.html
http://www.dce.com.cn/dalianshangpin/yw/fw/jystz/ywtz/6240785/index.html


  第七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合约月份为 1、2、3、4、5、

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月。 

  第八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交易单位为 10 吨/手。 

  第九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报价单位为元（人民币）/吨。 

  第十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最小变动价位为 2 元/吨。 

  第十一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

量为 1000 手。 

  第十二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、涨跌停

板幅度和持仓限额，按照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十三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合约月份第

10 个交易日。 

  第十四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最后交割日为最后交易日

后第 3 个交易日。 

  第十五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为 P。 

第三章 交割与结算 

第一节 一般规定 

  第十六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适用期货转现货（以下简称

期转现）和一次性交割，具体流程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

管理办法》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 

  第十七条 棕榈油标准仓单分为仓库标准仓单和厂库标

准仓单。 



  第十八条 棕榈油期货合约质量升贴水的差价款由货主

同指定交割仓库结算。 

  第十九条 棕榈油交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  第二十条 棕榈油交割手续费为 1 元/吨；检验费为 3 元

/吨；仓储及损耗费（包括储存费、保管损耗）收取标准为 0.90

元/吨•天。 

  第二十一条 在棕榈油期货交易过程中，因战争、社会动

荡、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其进口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重大影

响时，交易所总经理可以采取调整开市收市时间、暂停交易、

终止交易等紧急措施。终止交易当天结算时，交易所可以对

其全部或者部分合约月份持仓按照上一交易日结算价进行

平仓。 

  第二节 标准仓单交割 

  第二十二条 标准仓单生成、流通、注销等相关业务，本

细则未规定的，适用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。 

  第二十三条 会员办理交割预报时，应当按 30 元/吨向

交易所交纳交割预报定金。 

  第二十四条 办理完交割预报的货主在发货前，应当将

车船号、品种、数量、到货时间等通知指定交割仓库，指定

交割仓库应当合理安排接收商品入库。 



  第二十五条 棕榈油收发重量以指定交割仓库检重为准，

检重时汽运以地磅计量为准，火车运输以火车罐打尺计量为

准，船运以储油罐打尺计量为准。 

  第二十六条 指定交割仓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入库

的棕榈油进行检验。检验合格后，指定交割仓库将有关检验

报告报交易所。 

  第二十七条 指定交割仓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入库

的棕榈油进行检验时，应当以一个油池、一个油罐、一个车

槽为一个检验单位。 

  第二十八条 棕榈油标准仓单在每个交割月份最后交割

日后 3 个交易日内应当进行标准仓单注销。 

  第二十九条 棕榈油从仓库出库时，持有《提货通知单》

或者提货密码的货主应当在实际提货日 5个自然日前与指定

交割仓库联系有关出库事宜，并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 10 个

工作日内（含当日）到指定交割仓库提货。 

  第三十条 棕榈油从厂库出库时，货主应当在标准仓单

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4 个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到厂库

提货。厂库应当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4 个

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开始发货。 

  棕榈油出库时，厂库应当在货主的监督下进行抽样，经

双方确认后将样品封存，并将样品保留至发货日后的 15 个

自然日，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的处理依据。 



  第三十一条 厂库以不高于日发货速度向货主发货时，

货主因运输能力等原因无法按时提货，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

滞纳金。滞纳金按照如下方法确定： 

  （一）从开始提货之日（含当日）起，每日按照截至当

日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乘以相应的滞纳金标准计算出当

日滞纳金金额； 

  （二）直至完成提货之日（不含当日），在加总每日滞

纳金金额的基础上，计算出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的滞纳金总

额。 

  滞纳金标准为 2 元/吨•天。 

  第三十二条 在提货期限届满之日后（不含当日）且在标

准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19 个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

到厂库提货，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滞纳金，厂库仍应按照期

货标准承担有关的商品质量、发货时间和发货速度的责任，

直至发完全部期货商品。 

  滞纳金按照如下方法确定： 

  （一）从提货期限届满之日（含当日）起，每日按照截

至当日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乘以相应的滞纳金标准计算

出当日滞纳金金额； 

  （二）直至完成提货之日（不含当日），在加总每日滞

纳金金额的基础上，计算出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的滞纳金总

额。 



  滞纳金标准为 2 元/吨•天。 

  第三十三条 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19

个自然日后（不含当日）到厂库提货，货主应当以下述公式

的计算方法向厂库支付滞纳金，同时厂库将不再按照期货标

准承担有关的商品质量、发货时间和发货速度的责任。 

  滞纳金金额=2 元/吨•天×全部的商品数量×19 天 

  第三十四条 厂库未按规定的日发货速度发货，但按时

完成了所有商品的发货，厂库应当向货主支付赔偿金。 

  赔偿金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交割结算价×按日

出库速度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5% 

  第三十五条 厂库未按时完成所有商品的发货，在按本

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进行赔偿的基础上，同时还应当向货主

支付赔偿金，赔偿金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交割结算

价×按商品总量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5%；并按照以下程

序进行处理： 

  （一）交易所向货主提供其它厂库或其它地点的相同质

量和数量的现货商品，并承担调整交货地点和延期发货产生

的全部费用。 

  （二）交易所无法提供上述商品时，向货主返还货款并

支付赔偿金。 

  返还货款和赔偿金的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交割

结算价×按商品总量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120% 



  第三十六条 当厂库发生本细则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

条中的违约行为时，首先由厂库向货主支付赔偿金。厂库未

支付的或者支付数额不足的，交易所按照《大连商品交易所

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 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，交易所按照《大连商品

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》和其他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大连商品交易所。 

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  附件 1：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交割质量标准(F/DCE 

P002-2011) 

  附件 2：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指定交割仓库名录 

  



附件 1： 

 

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交割质量标准 

（F/DCE P002-2011） 

 

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
1.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的棕榈油

质量指标。 

1.2 本标准适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棕榈油期货合约交

割标准品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

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

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。凡是不注日期

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 15680-2009 棕榈油 

GB 3102.3-93 力学的量和单位 

             化工标准名词术语 

3 术语和定义 

3.1 符合 GB 15680-2009 棕榈油 

3.2 符合 GB 3102.3-93 力学的量和单位  

3.3 符合化工标准名词术语 

4 质量要求 

4.1 特征指标 



项  目 特征指标 

折光指数（40℃） 1.458-1.460 

相对密度（比重）（40℃/20℃水） 0.899-0.920 

碘值（g/100g）≥ 56 

皂化值（以氢氧化钾计）（mg/g） 194-202 

不皂化物【g/kg（%）】≤ 13（1.3） 

脂 
肪 
酸 
组 
成 

癸酸 C10:0（%） ND 

月桂酸 C12:0（%） 0.1-0.5 

豆蔻酸 C14:0（%） 0.5-1.5 

棕榈酸 C16:0（%） 38.0-43.5 

棕榈一烯酸 C16:1（%） ND-0.6 

十七烷酸 C17:0（%） ND-0.2 

十七碳一烯酸 C17:1
（%） 

ND-0.1 

硬脂酸 C18:0（%） 3.5-5.0 

油酸 C18:1（%） 39.8-46.0 

亚油酸 C18:2（%） 10.0-13.5 

亚麻酸 C18:3（%） ND-0.6 

花生酸 C20:0（%） ND-0.6 

花生一烯酸 C20:1（%） ND-0.4 

山嵛酸 C22:0（%） ND-0.2 

注：ND 表示未检出，定义为≤0.05% 

4.2 质量指标 

项  目 质量指标 

熔点（℃）≤ 24 

酸值（以氢氧化钾计） 入库：0.20 出库：0.23 



（mg/g）≤ 

过 氧 化 值 【 mmol/kg

（meq/kg）】≤ 

入库：2.5

（5） 
出库：5（10） 

色 泽 ( 罗 维 朋 比 色 槽

133.4mm) ≤ 

入库：黄 30；

红 3.0 

出库：黄 35；

红 3.5 

气味、滋味 
具有棕榈油固有的气味、滋味，

无异味 

透明度 40℃澄清、透明 

水分及挥发物（%）≤ 0.05 

不溶性杂质(杂质)（%）≤ 0.05 

4.3 棕榈油期货合约质量替代品和升贴水： 

在酸值检验项目中，入库时仅 0.20（mg/g） < 酸值≤

0.23（mg/g）或者出库时仅 0.23（mg/g）<酸值≤0.25（mg/g），

其他指标符合基准交割品质量要求的棕榈油，可以替代交割，

贴水为 15 元/吨。 

入库或出库时，若酸值>0.20（mg/g），则均以原油标示。 

4.4 卫生指标：按 GB 15680-2009 规定执行。 

4.5 真实性要求：按 GB 15680-2009 规定执行。 

5 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按 GB 15680-2009 规定执行。 

6 贮存和运输 

6.1 贮存 

应贮存在低温、干燥、清洁及避光的地方。不得与有害、

有毒物品一同存放。 



6.2 运输 

运输中应注意安全，防止日晒、雨淋、渗漏、污染和标

签脱落。散装运输要有专车，保持车辆清洁、卫生。 

7 附加说明 

本标准由大连商品交易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